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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銀行存款 
 

  113年07月31日  112年07月31日 

支 票 存 款  $335,602  $110,590 

活 期 存 款  2,527,064  2,452,274 

劃 撥 儲 金  90,348  368,922 

定 期 存 款  18,500,000  21,500,000 

合 計  $21,453,014  $24,431,786 

     
  上列銀行存款截至民國113年及112年7月31日止，銀行存款之動支均未受限

制。 

 

五、應收款項 

 

   113年07月31日   112年07月31日 

應 收 學 雜 費  $1,913,569  $1,399,716 

應 收 利 息  84,819  93,209 

其 他 應 收 款  －  136,002 

合 計  $1,998,388  $1,628,927 

     

六、預付款項 

 

  113年07月31日  112年07月31日 

預 付 租 金  $709,378  $704,140 

預 付 其 他  948,000  231,039 

合 計  $1,657,378  $935,179 

     

七、不動產、房屋及設備 

不動產、房屋及設備之內容如下： 

 

    112學年度 

項 目    

ˇ
112年07月31日  增加  減少  重分類    

ˇ
113年07月31日 

房 屋 及 建 築  $125,724,225  $578,757  $－  $－   $126,302,982 

機械儀器及設備  93,412,031  1,214,700  1,217,945  －   93,408,786 

圖 書 及 博 物  4,930,259  －  －  －   4,930,259 

其 他 設 備  36,519,613  1,958,700  －  －   38,478,313 

購建中營運資產  －  －  －  220,000   220,000 

合 計  $260,586,128  $3,752,157  $1,217,945  $220,000   $263,340,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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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 (4,399,314) 

106學年度 (5,918,987) 

107學年度 (4,490,373) 

108學年度 (3,856,701) 

109學年度 (4,631,899) 

110學年度 (7,254,606) 

111學年度 (3,343,045) 

至111學年度止累積盈餘-賸餘款權益基金 $28,367,029  

1/2為可投資及流用金額 14,183,515  

扣除流用金額 0  

可投資額度上限 $14,183,515  

 

十五、累積餘絀 
 

    113年07月31日  112年07月31日 

期初金額  $131,725,861  $128,124,759 

本期餘絀  1,876,396  (3,521,498) 

賸餘款轉列數  3,343,045  7,254,606 

其他權益基金調整  (578,757)  (132,006) 

期末金額  $136,366,545  $131,725,861 

     

十六、學雜費收入 
 

  學雜費收入之明細如下： 

項 目  112學年度  111學年度 

學 費 收 入  $16,881,204  $19,489,554 

雜 費 收 入  2,026,745  2,392,705 

實 習 實 驗 費 收 入  1,651,350  1,911,970 

電 腦 使 用 費 收 入  11,000  26,400 

合 計  $20,570,299  $23,82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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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舉債指數 
 

  舉債指數計算如下： 

項                             目 金               額 

本次已借款或預計借款金額(L1)   0 

 短期銀行借款(L2) 0 

 應付款項(L3) 565,465 

 代收款項(L4) 1,938,407 

 其他借款(L5) 0 

 長期銀行借款(L6) 0 

 長期應付款項(L7) 0 

 應付退休離職金(L8) 0 

 存入保證金(L9) 918,747 

貨幣性負債小計(A)=(L1)+…+(L9) 3,422,619 

 現金(A1) 50,000 

 銀行存款(A2) 21,453,014 

 短期投資(A3) 0 

 應收款項淨額(A4) 1,998,388 

 特種基金(A5) 0 

 存出保證金(A6) 0 

貨幣性資產小計(B)=A1+…+A6 23,501,402 

借款淨額(C)=A-B      (20,078,783) 

扣減不動產支出前現金餘絀(D)      (2,199,486) 

舉債指數 C ÷ D (取小數點兩位) 0 

註：1、依據借款年度之前一學年度決算資料填表，計算舉債指數。 

2、借款淨額若為負值，舉債指數以零計算；扣減不動產支出前現金餘絀產生現

金短絀時，舉債指數則為負值。 

 

二七、應行揭露事項 

(一)學校是否依部頒「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建立會計制度實施辦法」第

十六條：「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所有收入，應分別存入其在金融機構開

設之專戶，付款時，除小額零用金外，以直接匯撥或簽發支票為之，其為私

立學校者，應由校長、主辦會計人員及出納人員會同簽名或蓋章」規定辦理：

符合規定。 

(二)學校是否有以前年度代收款項之餘額以私人戶頭或學校戶頭存放於校外，且

未列入學校決算者：無此情形。 

(三)私立學校當年度接受教育部補助經費之運用，是否符合有關規定，其因接受

補助而購置之設備，是否有效管理使用：符合規定，且有效使用。 

  


























































